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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与明代法律史研究

吴艳红

明代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收入杨
一

凡等主编的《历代判例判牍》第三册 ，早在 ２００５ 年

就 已经由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。

？
出版迄今 ，利用该文献进行研究的学者和发表的成

果十分有限 。 为此 ，本文对这一难得的明代司法档案做较为详细的介绍 ，并讨论该司法档

案对于明代法律史以及明代其他领域研究的意义 ，
以推进学界对该文献的利用 。

明代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部分 ，其一为藏于中 国社会科学院

历史所的《 明事档遗存》 ，该文献又名 《 明嘉靖年钱粮册》 。 该书不分卷 ，
不著撰人 ，棉纸蓝

格半页 ９ 行抄本一册 ，共计 ４３ 页 。 武新立 《明清稀见史籍叙录》 、童光政《 明代民事判牍研

究 》等著作 ，滨岛敦俊《明代之判牍》等文章对这
一

材料均有提及。
？ 其二为藏于中 国 国家

图书馆的 《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》 ，该部分文献已经早在 １９９８ 年 由书 目文献出版

社出版的 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 ５ １ 册中影印出版 。

《 明事档遗存》为残本 ， 内容零碎片断 ， 《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》的内容也不完

整 。 学界对这两种文献本身及其相互之间 的联系 ，早有关注 。 其中 日本学者加藤雄三在

其《 中国元明法制史特Ｇ法源 ｋ 乇〇援用理论乃探求
——

明朝嘉靖时代 奁 中心 ｔＬＴ 》
一

文？之后 ，附录了 《 〈 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 〉 整理表》
，
对

“

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

宜档册
”

包含的资料按照州县进行了归类 ，同时将 《明事档遗存》的相关内容也嵌人其中 。

笔者征求了加藤先生的意见之后 ，整理工作基本按照他的线索完成 。 在此基础上 ，
通

过对《 明事档遗存》和《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》原件的仔细比对 ，对加藤整理中的

遗漏和页码差错等问题进行了补足 。 为方便起见 ，对经过整理的这些档案 ，笔者称之为

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。

①［ 明 ］佚名辑 ，
吴艳红整理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 收人杨一凡等主编 《历代判例判牍》第三册 ，

北

京 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５ 年 ，第 １６ １
－

３ ９５ 页 。

② 童光政 ： 《明代民事判赎研究》 ，桂林 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，
１９９９ 年 ，第 ９

－

１０ 页。 武新立 《 明清

稀见史籍叙录 》 ，
南京 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０ 年 ， 第 １６ １
－

１ ６３ 页 。 滨岛敦俊 ： 《明代之判牍 》 ， 《 中 国史研

究》 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 。

③ 未刊稿 。 蒙加藤雄三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阿风先生惠赠 ，在此再表感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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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史斫先 笫 十五辑

一明 代 《 四 川 地 方 司 法档 案 》 的 内容

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收录司法文书 ９８ 件
，
构成该 《档案 》 的主体部分 。 此外 ，

该《档

案 》收录成都府郫县上报文书 ， 目卩

“

成都府郫县呈为宪纲事
”
一份

；

？收录嘉靖 ２５ 年吏部题

准文书一份 ，题为
“

为申 明保留给由事例以重考课事
”

。
？

１ ． 司法文书 ：

“

问得
”

、

“

议得
”

与
“

照 出
”

作为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主体部分的 ９８ 件司法文书 ，格式基本如下引 １６ 号文档

所示 。
③

［ 成 ］ 都府崇庆州□ ，今将本州 问 完犯人黄琬等招 由理合开具 ， 须 至册者 。

壹
，
问得

．

：

壹 名 ，黄琬 ，年贰拾柒 岁 ， 成都府 崇 庆州 民 。 状招 ： 嘉靖 贰拾叁年 内 ，琉奉例

纳拨本州候缺吏役 。 嘉靖贰拾玖年 陆 月 内 ，本州 户 房缺 吏
，将琬拨房 书 办 。 本年

拾月 内 ， 蒙州 将在官 杨艾 、黄玉孜 、袁臻 、吴大政 、杨 清刚 、周 景 、胡 必胜 、晏 景林佥

编该年分解户 ， 收运本州 额 坐 成都 广 丰仓折色粮银共伍 百 贰拾肆两 玫钱柒分柒

毫 陆忽壹微肆 尘 ，各该折 色粮银不 等 ： 杨艾经收陆拾捌 两贰钱章分 陆厘 ，黄 玉孜

收 陆拾柒两玖钱玫分 陆厘 ，袁臻 收陆拾柒两肆钱贰分陆厘 ， 吴大政收 陆拾肆两 陆

钱 壹分 ，杨清 刚 收 陆拾肆两叁钱玫分 ， 周 景 收 陆 拾贰 两柒钱伍分伍 厘 ， 胡 必胜收

陆拾壹 两伍钱柒分柒厘陆毫 壹微肆尘 ， 晏 景林收 陆拾捌 两 壹厘 ，各经收 完足 。 嘉

靖叁拾年伍 月拾伍 日
，杨艾 、黄 玉孜 、袁臻 、吴大政 、杨清 刚 、周 景 、胡 必 胜等 自 合

秤对足够 ，如 数煎销 成锭解纳 为 当
，
各不合每封 于 内秤少 肆钱 ， 留作添封 ， 就将前

银令在 官银匠 张荣亦不 合每锭 煎折银贰钱 ，恐州 责 治 ， 自 愿私补 。 杨艾 等又不合

听允 ，
以致 不足原 数 。 比玟亦 不 合不行 禀 官 秤对 ， 朦胧凿数 印 封 ， 於十 六 日 给文

批差各解赴府倒 文 ，赴各衙 门挂号 ，於本 月 贰拾 玖 日 赴布政 司 告投 。 当 蒙本 司 祖

爷周处唱名 秤收 间 ， 蒙将晏景林陆拾捌 两贰厘秤收寄库 ，验得杨艾 陆拾捌两 贰钱

壹分陆厘 内 少 壹两 ，及秤黄玉孜等各少 不 及原 数 。 当 蒙驳 回 ，牌行本州 查提各解

是否通 同银 匠该吏人 等盗取 。 逐查 明 白 ， 吊取该 州 原 秤粮银铺子解 司 覆查 。 本

州 回称 ， 原 蒙发回 银两 与 原秤铉子每名 每锭各少 叁钱 、伍钱不 等 。 具 由 批差省发

甲 首周保住管解杨艾 等 并张荣 同本州 原 秤粮银铱子 ， 于本年柒 月 初壹 日 赴 司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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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Ｗ 川地方 苟法 祛蚩 》 与 明代法 律史研究

投 。 蒙批 ，仰理 问 所查 问招 详 。 本所行取各犯到 官 ，
同 原 吊本州 镐子 当 堂秤对各

，

解银两 ， 每封 内 轻肆钱 。 查 审 各犯执称委係原 在本 州 煎锭 ， 秤少 不 及 原 数各是

的 。 及 审 晏景林执称领解前银秤收寄库讫 。 蒙将杨艾 与 张荣等倶 问 拟
“

不 应
”

减

等 ，各杖柒拾 ， 审各稍有力 ，
照 例 折银壹 两叁钱伍分赎罪 。 照 出 琉有罪 ， 另 行具招

呈详本 司 。 奉批 ，看得 ，该州 原 申 即称每封各少 不 等 ， 则 州 官何取 ？ 於验秤银锭 ，

何必其凿数 ？ 又云 自 封 自 解 自 称 自 补 ，何故又加之 以 州 印 乎 ？ 且不 信 印 而 信解

户 ，是徒 以滋 奸也 。 仰所备抄 原招 ，连人 解发该州 覆查 究 明 实 ， 另 报施行 ， 此缴 。

蒙所抄招并将杨艾等牌差禁子张安押递到 州 ，蒙本州 曾 知州 拘取琬到 官 ，
重覆研

审得
，
杨艾等 委係 煎锭秤少 ，

以 致不足原 数 ， 琬不行秤 对等 情各是的 。 又蒙省令

杨艾 等将前银照 数煎销补足原 数 ，并无别 情 。 蒙将琬等 取问 罪犯 。

捌名 ：杨艾
，
年肆拾捌岁 ；黄玉孜 ，年肆拾 陆岁 ； 袁臻 ， 肆拾捌 岁 ；吴大政 ，伍拾

岁 ；杨清 刚 ，叁拾捌岁 ；
周景 ，肆拾岁 ；胡 必胜 ，叁拾岁 ； 张荣 ， 叁拾壹 岁 。 倶 崇庆州

民 ，各招 同 。

壹 名 ： 晏景林
，
年肆拾伍岁 ，

本州 民
，供 同 。

壹
，议得 ：

黄琬 、杨艾 、黄玉孜 、袁臻 、吴大政 、杨清 刚 、 周 景 、 胡 必胜 、张荣倶合依
“

不应

得为而 为之事理重者
”

律
，
各杖捌 拾 。 俱有 《 ［ 大 ］ ［ 誥 ］ 》 减等

，
各杖柒拾 。 黄琬係

吏 ， 杨艾 、黄 玉孜 、袁臻 、吴大政 、杨清 刚 、 周 景 、胡 必 胜倶解户 ， 张荣係银 匠
， 仍依

原 拟 。 稍 有力 ， 候详允 日
， 各 照 例 折银 赎罪 ， 完 曰

，
黄 琬还役 ， 供 明 晏 景林发 宁

□ …… 。

壹 ，
照 出 ：

供明 晏景林免纸 。 黄琬 官 纸银贰钱 。 杨艾 、黄玉 孜 、袁臻 、吴大政 、杨 清 刚 、

周 景 、胡必胜 、张荣 民纸银各壹钱 。 又赎罪 □ ， 黄琬叁 两伍钱 ， 杨艾 等捌 名 各壹两

叁钱伍分 ，合□□州 照 数追完 。 纸银每分 内 扣 贰分买 纸公用 ， 纸罪 银□库 ， 候秋

粜谷备赈 。 取库收缴报 。 其杨艾等原 解折□粮银数少 ， 又经省令照 数补足煎销 ，

赴 司 上 纳
，
另 掣通关销 缴 。 余无再 照 。

右具

册

如上引文档所示 ，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收入的司法文书 ，

一般起首单行说明文书 的来

历 ， 即上报衙门 的名称和罪犯人名身份以及简单的犯罪事 由等 ，起到文书＞无题的作用。 如

上引文档第
一行说明该文书由成都府崇庆州上呈 ，是关于罪犯黄琉的案件 。 而文书的正

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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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史研 走 笫十Ａ 辑

文则基本是由 以
“

问得
”

、

“

议得
”

和
“

照出
”

引 出的三个部分组成 。
① “

问得
”

部分首先开列

犯罪人的年龄、籍贯 ，再以
“

状招
”

引 出犯罪的前后经过 。 在一些文档中 ，标题之后 ，另行起

段 ，
直接交代犯罪人的年龄籍贯以及罪情 ，

不具
“

问得
”

两字 。 这
一

部分介绍案情 ，所以在

一些文档中 ，

“

问得
”

也由
“

招由
”

两字代替 。 比如文档 １２ 号 ，夔州府上报犯人陈林
一案 ，文

书正文起首即为
“

招 由
”

，
之后列陈林年龄和籍贯 ，再以

“

状招
”

引 出其案情 。

？ 在有两人以

上共犯的案件中 ，

“

问得
”

部分
一

般以
一

个主要犯罪人为线索 ，即
“

招首
”

，对案情进行叙述 ；

在以
“

招首
”

为主的叙述结束之后 ， 开列其余犯罪人的姓名 、年龄、籍贯 、职业等 ，称
“

各招

同
”

，即这些人对案情的招供与
“

招首
”

相同 。 在一些文书中 ，

“

问得
”

部分的最后 ，还会列

出与案件相关的其他人员 ，并注明
“

各供同
”

，说明这些相关人员也认同以上案情事实 。 在

上文所引有关黄琉的文书中
＇

， 黄疏为招首 ；这一部分最后提到的杨艾等八人为从犯 ， 即为
“

小招
”

；最后提到的晏景林则是与案件相关的无罪人员 。

以
“

议得
”

引 出的部分主要是根据法律条规对犯罪者进行定罪量刑 ，落实惩治 。 这
一

部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 。 其一 ，引 《大明律》具体条文 ，对犯罪人员进行定罪量刑 。 上引文

书中 ，

“

议得
”

部分首先引用 《大明律》

“

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
”

律 ，对罪犯黄琉等九人

分别定杖八十之刑罚 。 其二 ，有 《大浩 》减等 。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

“

议得
”

部分完整的文

档 中 ，
基本都有

“

有《大诘》减等
”

这
一

表述 ，并据此而对 《大明律 》所定之刑做减
一等的处

置。 上引文书中
，
黄琬等有 《大诰》减等 ，原定杖八十之刑 ， 因此成为杖七十 。 其三 ，根据罪

犯的身份和财力情况 ，对所定刑罚进行落实 。 罪犯的身份有官 、吏 、百姓等区分 ；罪犯的财

力情况 ，则主要有
“

有力
”

、

“

稍有力
”

与
“

无力
”

等差别 。

“

有力
”

是指财力充分 ，

“

无力
”

则

指没有经济能力 ，

“

稍有力
”

则介于两者之间 。 除了真犯死罪和充军等重刑 ，

一

般刑罚 ，有

财力的罪犯可以按照赎罪条例 ，折银赎罪 ；没有经济能力 的则要接受实在的处罚 ，
比如杖

罪的要的决
，
徒罪的要发递运所按年限摆站 。 上文所引文书 中 ，黄琉等均稍有力 ，

可 以赎

罪。

“

议得
”

部分最后说明 ，或赎罪或具体执刑 ，均要等本文书上报 ，
上司复核批准之后 ，才

能执行。 即上文黄琉文书 中提到的
“

候详允 日 ，各照例折银赎罪＇ 赎罪之后 ，根据罪犯的

身份和所犯罪行的性质 ，有不同的善后。 这一部分内容在
“

议得
”

中也会有所交代 。 比如

上文的黄琉案中 ，黄琉为吏员 ，赎罪之后继续在衙门为吏 。

“

照出
”

引 出的部分主要处理与本案以及与本案人员有关的其他问题 。 从《 四川地方

司法档案》收入的文书看 ，

“

照出
”

部分首先说明的是涉案人员的诉讼费用 。 无罪的涉案人

员无需交纳诉讼费用 。 上引文档中 ，晏景林作为无罪人员 ，
不用交纳诉讼费用 。 黄琉为吏

员 ，与官员交纳相同 的诉讼费 ， 即官纸银贰钱 ；其他杨艾等为百姓 ，交纳诉讼费为民纸银壹

①杨雪峰 ： 《明代的审判制度》
，
台北

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，
１ ９７８ 年 ，第 ３３ ３

－

３ ３９Ｋ 。 巨焕武 ： 《 明代

判决书的格式及其记载方法》 ， 《大陆杂志》 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 。

②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，第 １ ８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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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〇 川 地方 Ｃ 法袪蚩》 与 明代 法 ＃史研秃

钱 。 在存在告状人和被告人的案件 中 ，告状人的诉讼费
一

般比被告人的诉讼费高 。 比如

文档 １９ 号 中 ，侯添真为原告 ，程谦等为被告 ，在该文书的
“

照出
”

部分说明 ，

“

侯添真告纸 白

银一钱五分
”

，程谦等
“

民纸银各一钱
”

。

？“

照出
”

部分交代的另一 内容是赎罪银的数量。

有明
一代有关赎罪的规定殊为复杂 。 同一刑罚 ，不同身份罪犯赎免 ，需要交纳的赎罪银两

不同 。 上引文书中 ，黄琉为吏 ，杖七十 ，赎罪银为参两伍钱
；
而杨艾等百姓 ，杖七十 ，

该交纳

的赎罪银为壹两叁钱伍分 。 对于诉讼费和赎罪银的预计花费情况 ，文书的
“

照 出
”

部分也

予以说明 ：

一般诉讼费中留十分之二买纸衙门公用 ，其余十分之八则和赎罪银一起人库 。

上引文书注明 ，人库银两专待秋收时买谷赈灾。

“

照出
”

部分的最后 ，说明案件涉及的物件

如何进行追缴 、提结等 。 上引文书涉及钱粮 ，所以在该文书
“

照 出
”

部分的最后对需要补足

钱粮的处理予以说明 。

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收人的 ９８ 件司法文档中 ，

“

问得
”

、

“

议得
”

和
“

照出
”

三个部分相

对完整的
一共有 ８０ 件 。 此外 ，在其 中文档 １４ 号夔州府达州上报的杨应贤一案 、文档 １ ９ 号

马湖府上报的程谦
一案中 ，除了以上三部分以外 ，

还收人了原告的状词 ；在文档 ５２ 号夔州

府达州上报的李仁
一案 中 ，收人被告李仁的诉状

一

份 。 原告状词和被告的诉状均 以
“

原

发
”

引 出
，
录于文书的标题之后 ，

“

问得
”

、

“

议得
”

和
“

照出
”

三个部分的内容之价。

从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各文书的格式和内容来看 ，这是明代司法详谳过程中 申详用

的
“

招
”

，即初审衙 门将案件审理结果 ，
以规定的格式 ，报 Ｊｌ级司法衙门 进行审核的司法

文书 。

２ ． 司法文档之基本面貌 ：

除了 因为缺文和没有明确说明 的情况 ，在 ９８ 件司法文书 中 ，有 ８２ 件是明确
“

申详
”

四

川布政司 的文书 ，即 四川布政司是这些文书送达复核的衙门 。

而呈送这些司法文书的衙门 ，即初审衙门则覆盖四川各地 ， 包括府 、县 ， 长官司 、军卫

等 。 具体列表如下 。

表 １
《 四Ｊ

Ｉ

丨地方司法档案》中司法文书的呈送机构

上报衙门 数量 合计

成都府 ２５

３ ３

绵竹 、新津 、崇庆 、绵州 、嘉庆 、内江 、金堂、石泉 各 １ 件

嘉定州 ５

／

９

犍为县、荣县 、夹江县 、威远县 各 １ 件

潼川州 ８

９

射洪县 １

① 《 四川 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２０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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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府 ４

９合州 ２

巴县 、江津县 、垫江县 各 １

夔州府 ５

８达州 ２

万县 １

顺庆府 ６

８

蓬州 、万安州 各 １

細府 ４

５

南溪县 １

马湖府 ２

３－

泥溪长官司 １

保宁府 各 １ ２

巴州 、剑州

口……指挥使司口… … １ １

不明 １ １

总计．

９８

从表 １ 看 ， 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收人的司法文件中 ，
其上报的衙门 主要集中在成都

府 、重庆府 、顺庆府 、保宁府 、叙州府 、马湖府和夔州府七府 ， 以及潼川州和嘉定州 。 未见龙

安府与其他州 、 军民府 、宣慰司 和宣抚司等上报的案件 。

？ 其中成都府及其下辖的州县上

报的案件最多 ，
占全部文书数量的三分之

一

。

再从司法文书的内容来看 ， 大部分的情况下 ，均是
一

件司法文档对应一个独立的案

件 。 犯罪人相同 ，所犯罪行不同的 ，分两件文书上报 。 比如文档 ２０ 和 ２ １ 均 以嘉定州官粮

判官何舜云为招首 ， 即主犯 ， 主要罪情均为催督不力 ，
以致纳粮违限 ，但是文档 ２０ 和 ２ １ 中

督运粮草的时间 、地点和督运民户不同 。 同一案件中 因 为到案情况不同 ，
也会分成不同

的文书上拫 。 比如 ５ 号文档以叙州命富顺县龙市乡里长熊宣为招首 ，熊宣 因向 户众摊派

税粮解送脚钱起衅被告。 而 ６ 号文档则以叙州府富顺县龙市乡 民熊仁达为招首 ， 熊仁达

因上述税粮办理受到牵涉在案。 文档 ５ 号有缺文 。 文档 ６ 号中则 明确提到 ， 熊宣案结案

时 ，熊仁达等未到官府对质 ， 因此在该招的
“

照出
”

部分明确提到将熊仁达等
“

另行招详
”

，

① 根据万历初年重修的 《 四川总志 》 ， 当 时的四川布政司辖
“

府八州六军民府四
”

，
按其 目 录编排 ，

八府为成都府 、重庆府 、顺庆府 、保宁府 、叙州府 、马湖府 、夔州府和龙安府 ；
六州为潼川州 、泸州 、嘉定州 、

眉州 、坏州和雅州 ； 军民府为东川 、乌蒙 、乌撒 、镇雄 。 此外 ， 四川辖下还有四川行都司军事衙门 以及播州

宣慰司等土司机构 。 虞怀忠 、郭裴等纂修 ： （ 万历 ） 《 四川总志》卷
一

， 《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》 第 １９９
－

２００

册
，第 ２１４ 页

； 目录第 ２０８
－

：２ １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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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明代法律史斫究

即另行结案上报 。
？ 文档 ９６ 号 、９７ 号也一样 。 重庆府合州州衙印信年久模糊 ，经 申请批

准 ，到布政司铸换 。 合州合鸣里百姓鲜朝宾领取盘缠银两 ，解送印信 。 在解送途中 ， 在王

日章女儿王四儿等处奸宿耽搁 ，将官银花费 ，且未将印信解送至布政司 。 事发问罪 。 文档

９６ 号 以鲜朝宾为招首 ，
上报有关鲜朝宾等罪犯的罪情和处罚情况 。 文档 ９７ 则以王四儿为

招首 ，
上报有关王四儿等罪犯的罪情和处罚情况 。

？ 基本上是属于 同一个案件的两份司法

文档 。

９８ 件司法文书涉及的案件案发时 间集中 ，基本发生在嘉靖 ２９ 年和 ３０ 年之间 。 案件

的内容 ， 即主要的犯罪情节也相对比较集中 ，见表 ２ 如下 。

表 ２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中司法文书涉及的罪情

罪情大类 具体罪行 （ 案件数量 ） 案件总数

钱粮

解户等揽纳 、侵欺官粮 ；应办税粮不法 ；
粮差摊派不均 （２ １ ）

４１銜门 官吏征粮违法 ；
收粮违限

；督征有误 ；钱粮文书有误 （ １ ７
）

衙门书算手等受财枉法改造官文书 ，改编解户等 （ ３
）

公事失错

官吏处理官文书失错 （ １５ ）

２２铺兵等递送官文书违限违法 （ ４ ）

吏员逃回 ；官员 到任违限等 （
３

）

勾军解军

补伍违法

解军违法 （ ７ ）

８

为补充军伍 ，
军籍家族成员之间捏告 （ １ ）

争产 ７

衙门杂役为害 钱粮之外 ５

其他 强盗
；婚姻 ；争 田价等 １２

不 明 ３

总计 ９８

需要说明的是 ，表 ２
“

罪情大类
”

所列的
“

争产
”

也多与钱粮有关。 比如文档 ５１ 号上报

的案件中 ，刘邦才祖上将田一块卖于吴添文的祖上 。 但是该田 田主变化 ， 朝廷的税粮则依

旧在刘家名下 ，只是卖 田之时议定 ，吴家出税粮一斗给刘家缴纳官府 。 嘉靖年间 ，刘邦才

与吴添文就所卖田产起衅兴讼 ，核心的问题是刘邦才认为吴添文给刘家补贴的税粮不足 ，

要求增加补贴 。
③

司法文档涉及的罪犯 ，绝大多数为男性 。 以女性为主要犯罪人 ，即招首的 ，
只有上文

提到的文档 ９７ 号 ，其中的招首为王四儿 。
王 四儿二十岁 ，重庆府安居县安居里民女 。 因

①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１ ７５ 页 。

②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３９ １
－

３９４ 页 。

③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２６６

－

２６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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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官差在其住处逗留延误差事 ，并为其花费官银而得罪 。 此外 ，文档 ８５ 号中 ，
民妇王氏作

为从犯出现 。
王氏与主要犯罪人温崇珠有奸情 ，为此弃夫弃子 ，携财物与温崇珠出逃 。 其

丈夫告官之后 ，
王氏与温崇珠在外县被发现因而人官问罪。

①

司法文档涉及罪犯的身份相对复杂 ，
９８ 件文档 中 ，罪犯身份不明 的有五件 ，其余 ９３ 件

文档的主要犯罪人身份则可列表如下 ：

表 ３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中司法文书涉及的主要犯罪人身份

．主要犯罪人身份 数量

官员 １ ３

吏 ２７

生员 １

军人 ７

百姓 ４５

官员主要是地方衙门的知州 、判官 、典史 、儒学训导 、主簿 、巡检 、吏 目 ，
仓库副使等 ，

也

包括军官 ，
比如文档 ２７ 号中的百户 军人一类中 ，包括军余 ， 即军人子弟 。 百姓

一

类中 ，

普通单纯的百姓为 ２８ 人 ， 其余则包括在地方衙门充当书算手的四人 ，衙门 甲首二人 ， 此

外 ，则有里长 、斗级 、首领 、快手 、攒典 、排年 、递运夫 、铺兵等 。 可以看出 ，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

案》司法文书涉及的主要犯罪人以地方衙门最基层的官员 、 吏以及在衙门听差当役的百姓

为主 。 其中吏员和在衙门听差的百姓占主要犯罪人的 ４５％左右 。

二 《 四 川 地方 司 法档案 》 与 明 代法律 史研 究

司法档案是当时司法文本的直接保留 ，基于其文本格式和内容的实录性 ，其史料价值

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。 司法档案的发现和利用 ，对帝制晚期法律史的研究起到 了

重大的推动作用 ，从宝坻 、淡新、 巴县档案 ，到近年发现的 四川南部县档案 、龙泉司法档案

等等
，均是如此 。 但是 目前学界利用的司法档案多数出 自清朝或者民 国时期 ， 明代的司法

档案相当少见 。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因此见得珍贵 。

以下仅以律 、例与 《大诘》在司法中 的行用以及详谳为例 ，说明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对

于明代法律史研究具有的意义 。

１ ． 律 、例与《大诰》

《大明律》 自 明初洪武末年修订之后 ，
以祖制的名义存在 ， 因此终明一代不得修改 。 那

么到明代中期 ， 《大明律》的行用效率如何 ？ 它作为 国家根本大法的特征在 司法中又如何

１ １ 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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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四 川 地方 苟 法 袪蚩 》 与 明代 法律史斫 先

得到体现 ？

明代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收录 ９８ 件司法文书 ，除了
“

议得
”

部分缺文因此不能完整体

现内容这样的情况外 ，其余司法文书
“

议得
”

引 出的 内容 ，首先均为引用《大明律》的相关律

文对罪犯进行定罪量刑 。 换言之 ， 引用《大明律》律条是明代 申详招书的必备部分 。

文档 ７？ 中 ， 四川潼川州盐亭县安乐乡 民李正冲 ，伙同李现拱等 ，进李现荣家抢劫 。 盐

亭县初审此案 ，具招呈送上级复核 ，在招书的
“

问得
”

部分提到
， 包括李正冲在 内的罪犯 ，

“

不合故违
‘

强盗杀人枭首
’

事例 ，将户 主李现荣等杀伤。 嘉靖 ２９ 年 ，
巡按御史复核此案 ，

指出招书中存在的问题 ：

“

但招内引例而议罪 ，项下又欠
‘

照例
’

字样
”

，要求改正 。 即原来

的招书中只引例而没有引律议罪 。 初审衙门收到批复之后 ，将文书 的议得部分改正为 ：

“

李正冲所犯 ，除
‘

窃盗
’

罪名不坐外 ，仍依原拟
‘

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
’

律 ， 皆斩 ，

决不待时 。

”

即引 《大明律》相关条 目定罪 。 吏员王珠 ， 因为准备招书不合规定 ，被问杖罪 。

从这一案例看 ，则引 《大明律》条文定罪不仅是明代招书的基本格式 ，
而且依律定罪是国家

司法的规定 。

《大明律》之 《刑律》 目下有
一条规定 ：

“

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 ，事理重者 ，杖八

十 。

”
＠这就是明人经常提到 的律条中 的

“

不应为
”

。 这
一

法律条文设置的主 旨在拾遗补

缺 ，
即对所有

“

律令无条 ，
理不可为者

”

的行为进行规范惩治 。
？ 明初律家何广注释此条 ，指

出
“

律设此条 ，在于临时审量 ， 比附轻重
”


；

？万历时期姚思仁注解此条时也说明 ，

“

律令所

载有限 ，事理所犯无穷 ， 故著此条 ， 以广律令之未备 。

”
？均说明这一律条针对的是 《大明

律》律文 中没有正式规定的犯罪行为 ， 在内容上具有充分的包容性 ，在行用中具有
一定的

弹性 。 因为以上的特征 ， 明朝前期 ，这一律条就出现行用过多的情况 。 景泰六年六月 ，南

京大理寺右寺正向敬指 出当时司法 中 的两大弊端之一就是
“

不应为
”

这一律条行用过多 。

比如斗殴 、骂詈 、违限等类轻罪
，
《大明律》本有正条 ，但司法官员认为按照正条拟罪 ，惩治

太轻 ， 因此放弃相关律条 ，而依
“

不应
”

从重定罪 。
？ 同样 ，弘治年间大理寺评事鲁永清也曾

指出 ，送至大理寺复核的案卷中 ， 即使律有正条可以引用的 ，司法官员也引
“

不应为
”

条进

行断罪 ；而在律无正条的情况下 ，司法官员更是以
“

不应为
”

应付 ，
以至于断罪中情法不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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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２６９ 页 。

⑤ ［ 明 ］ 姚思仁 《大明律附例注解》 ，第 ８８２ 页 。

⑥ 《 明英宗实录》卷二百五十四 ， 景泰六年六月 己亥
，
台北

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 ９６２ 年校勘本 ，

第 ５４９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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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丈研 光笫 ＋五辑

的情况相当突出 。
？

在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包括的 ９８ 件司法文书 中 ， 除了
“

议得
”

部分有缺文的 １０个案

例外 ，在其余 ８８ 个案例中 ，有 ６ １ 个案例的
“

议得
”

部分 ， 引用的《大明律》条文为
“

不应为
”

，

占将近 ７０％ 。 正如景泰年间大理寺向敬提到 的 ，
比如违限

一

类的案件 ， 本有律条的规定 。

《大明律
？ 吏律》 目下

“

官员赴任过限
”

、

“

官文书稽程
”

等条 目对相关事项的违限均有明确

的规定 。
②

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文档 ７９ 中 ， 四川重庆卫吏房典吏胡世明造官文书违限 ，初

审衙门依照
“

公事应行及事有期限而违者 ，

一

日 笞二十罪止
”

律 ，定罪笞五十 。

？ 可见违限

的案件 ，也确实有依照本律条定罪的情况 。 但是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中大部分的违限类

案件 ，均引
“

不应为
”

这一律条进行断罪 。 比如文档 １７
，叙州府南溪县吏房典吏高迪攒造官

文书违限 ，依
“

不应为
”

受刑 ；文档 ３ １ 中 ， 四川成都府绵州彰明县典史督造军册违限 ，衙门

弓
丨

“

不应为
”

条定罪 ；文档 ３３ 、４４ 、 ９８ 等均具有同样的特征 。 此外 ， 攒造官文书失错 ，
诬告

等 ， 《大明律》 中均有相应的律条规定 ，
但是在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中 ，

以
“

不应为
”

进行处

置的情况也很常见 。

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中
“

不应为
”

条 目 的大量引用 ，
可以与 《实录 》等文献的记载相印

证 ，说明司法实践中 ，

“

不应为
”

条确实引用过于宽泛 。

“

不应为
”

条 目 的滥用 ，

一

方面说明

司法官员法律知识有限 ，在司法中态度不甚严谨 ； 同时也充分说明 ， 引用 《大明律 》条文 ，在

明代的司法具有必要性和必须性 。 总之 ， 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直接具体地展示出 ， 明代中

期 ， 《大明律》在司法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，国家根本大法的特征明显 。

条例在明初的司法中就起到重要的作用 。 中期 以后 ， 随着条例数量的增加 ， 特别是

《问刑条例》几次修订 ，
条例的 内容和行用均得到规范 ，条例在司法中的作用就更为重要。

在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包括的案例中 ，在
“

问得
”

部分 ，有相当多的案例明确提到条例是司

法量刑定罪的依据 。 比如文档 １ 中 ，
四川成都府崇庆州江源乡百姓陈九槐揽纳税粮 。 嘉

靖二十九年事发问罪 。 在该司法文书的
“

问得
”

部分 ， 即罪情部分 ，即指出陈九槐
“

不合故

违
‘

内外仓场粮草 ，不拘起运存留 ， 但有包揽诓骗不行完纳 ， 事发问罪 ，责限三个月 以里完

纳者 ，
照常发落 ；过期不完者 ，尽其财产陪纳 ，发边卫充军 ；

经年不完者 ，仍枷号一个月 ， 照

前发遣
”

事例
，
揽纳各人税粮 ，并有侵欺的事实 。

？“

内外仓场粮草
”

事例 ，是弘治 《 问刑条

例》收人的条例 。

？ 虽然在这
一

案件的
“

议得
”

部分 ， 司法官员 弓
丨 《大明律》

“

诓骗人财物计

赃准窃盗论 ，免刺 ，壹百二十贯罪止律
”

，将陈九槐定徒罪 ，发冲要驿递 ，
照徒年限摆站 ，满

①《明孝宗实录》卷十三 ，弘治元年四月 丁未 ，第 ３ ０２
－

３０３ 页
； 《皇明条法事类纂》卷 四十六 ，第 ８６０

－

８６３页 。

② 参见 ［ 明 ］姚思仁《大明律附例注解》卷二、卷三 ，第 ２６９

－

２７０ 页 、２９５
－

；２９６ 页 。

③ 《 四川地方司法挡案 》 ，第 ３３ １ 页 。

④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
，
第 １６ １ 页 。

⑤ ［ 明 ］ 白 昂等编 ：弘治《问刑条例》 ，
《皇明制书》卷十三 ，

北京 ，书 目文献出版社 ，
１９９８ 年 ，第 ３５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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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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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明代 法律史研壳

日疏放 ，但文中又明确说明
“

陈九槐仍行责限三个月 ，不完者 ，另行呈请定卫充军 。 经年不

完者
，
枷号一个月 ，照前发遣 。

”
？则可以看出 ，在审案过程中 内外仓场粮草

”

例是司法官

员主要利用的断案标准 ；
而在最后惩治的落实 中 ，

特别是涉及充军的惩治中 ，
条例也成为

参照的标准 。

同样 ，文档 ８ ８ 中 ， 四川叙州府宜宾县宣化乡 民杨怀德 ，
纠合同乡 周四元等人 ，沿河打

劫客船 ；
而同县卢廷华 、 王 尚枝等 ，则是他们的窝主 。 嘉靖 ２４ 年 ，杨怀德等进杜伏珠家打

劫
，
事发入官 。 文档的

“

问得
”

部分指出 ，卢廷华等人 ，

“

各故违
‘

大户知情窝贼三名以上 ，属

有司者发附近充军
”

事例
，知情窝住 。

？“ 大户知情窝贼
”

条例见弘治 《问刑条例》 ，
该条例

全文为 ：

“

各处大户家人佃仆 ，结构为盗 ，杀官劫库 ，劫狱放火 ，许大户 随即送官追问 。 若大

户知情故纵 ，除真犯死罪外 ，
其徒流杖罪及窝贼三名 以上 ，属军卫者发边卫 ，属有司者发附

近
，各充军。

” ？经审理 ，杨怀德等被定死罪 ，卢廷华等
“

俱沪州卫充军终身
”

。
④ 可见卢廷华

等是按照条例定罪的 。 杨怀德本定斩罪 ，但是在各级详谳的过程中 ， 訇法官员认为证据不

足
，事属可疑 ， 因此减为死罪 ，编发广西都司灌阳守御千户所永远充军 。 嘉靖 ２９ 年着伍。

但在同一年
，
杨怀德越关逃回潜住 。 事发 。 叙州府对杨怀德减死着伍逃亡一案进行审理 ，

在文档 ８８ 的
“

问得
”

部分 ， 司法官员明确指出 杨怀德
“

明知
‘

凡问充军人犯逃回 ，原犯真犯

死罪免死充军者照依原问死罪处决
’

事例 ，又不合故违 。 为此 ，按照上述条例 ，
将杨怀德判

为死罪 ：

“

合照例仍问死罪 ，
情法相当 。

”？在该文档的
“

议得
”

部分
，审理衙门 弓

Ｉ 《大明律 》

“

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律
”

， 定杨怀德斩罪 。 同时
，
文档指出

“

缘本犯先该审录衙

门奏允免死充军
，
今犯着伍逃回

，
照例仍问死罪

，
合候 申详允 日

，
照旧枷镣监候 ，会审转详

处决 。

” ？可见 ，在司法官员审判和罪犯惩治的落实过程中 ，条例均起到重要的作用 。

洪武中期 ， 《大诘 》三编与 《大诘武臣 》陆续颁行天下 ， 为了落实和鼓励民众对《大诘 》

内容的学习和理解 ， 《御制大诘 》 的最后
一条规定 ，

一

切官民诸色人等 ，户户需持《大诰》 。

如犯笞 、杖 、徒 、 流罪名 ，持有《大诰 》的 ，
每减一等 ，无者

，
每加一等 。

？ 据嘉靖年间曾任刑部

尚书的郑晓考证 ，
洪武二十八年 ，

以上规定在司法中得到行用 ， 即法
？

司定拟刑罚 ，开始有

“

有 《大浩》减等
”

的做法 。

？ 值得注意的是 ，洪武以后 ， 《大诘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 至明

①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１６３页 。

② 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３ ５５ 页 。

③ ［ 明 ］ 白 昂等编 ：弘治《 问刑条例》 ， 《皇明制书 》卷十三 ，第 ３６９ 页 。

④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 第 ３５７ 页 。

⑤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３ ５８ 页 。

⑥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
，第 ３５ ８ 页 。

０ 《御制大诘》

“

颁行大诰第七十 四
”

， 杨一凡《 明大诰研究 ？ 附录 》 ， 江苏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８ ８ 年 ， 第

２５ ２页 。

⑧ 郑晓《今言》卷一 ， 中华书局 ，
１９８４ 年 ， 第 ３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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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史研堯 笫＋五 辑

代中叶 ，民间甚至已经很少知道《大诘》 。 时人霍韬提到 ，

“

今则非直百姓不见此书 ，
虽学校

生儒见此书者亦鲜也 。

”
？但

“

有 《大诘》减等
”

则似乎作为法司定罪量刑的
一个惯例 ，被一

直保留 ，只是司法实践中 ，只有
“

有《大诰 》减等
”

，
而没有无《大诰 》而加等的做法 。

②

但是有关《大浩 》减等的规定 ，在司法中到底如何应用 ，减等到底如何落实 ，相关资料

不多 。 与文本的性质有关 ，在明代留存至今的判牍集中 ，很少见到有 《大诘 》减等的记载 。

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》收入几件明代万历以后的
“

招
”

，
其中有

“

大诰减等
”

的记载 。 比如万

历九年 ，徽州府祁门县汪仁和族人汪于祜争山诬告 ，依据《大明律》

“

诬告
”

条 ，定罪杖六十 ，

徒
一

年 。

“

有大诘减等
”

，杖一百 。
③ 又

，万历十年 ，徽州府祁门县谢世济 、谢荣生 、谢世芳等

因争田产兴讼 ，官府以
“

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
，
重者律

”

，定杖八十 ，

“

俱有大诘减等 ，各杖七

十
”

。

？ 基本可以看到在司法实践中 ，

“

有 《大诘》减等
”

出现在招书的
“

议得
”

部分 ，在引 《大

明律》定罪之后出现 。 所谓
“

减等
”

，即减一等 ，
比如从杖六十 、徒一年减一等 ，为杖

一

百 ； 杖

八十 ，减一等
，
为杖七十 。 因为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》收入的相关司法文书数量有限 ，

“

有

《大诘》减等
”

在司法中行用的常规性很难确定 。 明代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中 ，关于有《大

诘》减等在司法中的行用 ，

一方面在时间上比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》所见要早 ；更重要的是 ，

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数量相对较大 ，在所收入的 ９８ 件司法文书 中 ， 只要该文书的
“

议得
”

部分是完整的 ，则其中均有
“

有《大浩》减等
”

的说法以及相关减等措施的落实 。 可以说 ，在

目前所见的明代司法资料中 ，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相对充分地展示了 《大浩》与 明代中后

期司法的相关性 、

“

《大诰》减等
”

如何在明代中期的司法实践中成为
一

个惯常的做法 。

２ ． 详谳

有明一代
，
国家法律规定 ， 对于较重的案件 ，初审之后 ，

下级司法机关要逐级上报 ， 接

受上级的司法审查 ，是为复审 ，亦即详谳 。 这一过程则称为 申详 。 明代详谳制度严密 。 关

于详谳制度的落实 ，在判牍集比如毛一鹭的 《云间谳略》 、颜俊彦的 《盟水斋存牍》 中均有体

现。 与判牍比较 ， 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记录的详谳经过和内容更为完整 ，可 以为研究明代

的详谳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 。

以潼川州丰饶乡军籍徐张贤一案为例 。
？ 徐张贤故祖徐和轻在洪武年间因罪充军贵

州清平卫 ，徐家由此成为军籍。 嘉靖 ２７ 年 ， 清军官员查出贵州清平卫原在伍之徐正烈缺

伍 ，要从原籍勾补 。 原籍户丁徐张堂轮该当伍 。 官府佥派同族徐张贤和徐正东解送徐张

堂与妻子鲁氏前往贵州 。 徐张堂夫妇不愿前往贵州清平卫人伍为军 ，遂收买徐张贤容留

①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卷 ４４
，北京古籍出版社 ，

１ ９９２ 年 ，第 ９００ 页 。

② 郑晓《今言》卷一 ，第 ３９ 页 。

③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？ 宋元明编》第三卷 ， 花山文艺出版社 ，
１９９３ 年 ，

第 ７４

－

７５ 页 。

④ 《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？ 宋元明编》第三卷 ，第 ８３ 页 。

⑤ 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
，
第 １ ８２ －

１ ８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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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 ，期间徐正东病故 。 直到嘉靖 ３０ 年 ，清军官员发现徐张堂夫妇还未到伍 。 徐张贤事

发 。 潼川州审理此案后 ，将徐张贤定充军附近之刑 ，
上报布政司复核 。 布政司官员认为根

据法规 ，徐张贤应该定发充军 ，但是情况特殊 ，还是从轻发落 ，改充军为徒罪 比较合适 。 为

此要求潼川州重新具招上报。 潼川州收到上司批文后 ，对徐张贤案进行了重新审理 ，
将徐

张贤由充军改定杖
一百

，徒三年 。

再以文档 ２６ 为例 。
？ 该文书中的主要犯罪人杨枢 ，成都府绵州人 ，为 四川布政司候缺

吏 。 杨枢在嘉靖 ２６ 年买 白善洪的儿子 白 四保为义男 。 嘉靖 ２７ 年 ， 白 四保带杨枢财产逃

走 。 杨枢一方面令白家相关人等寻访 ，

一方面到分守川西道岑大人处告状 。 岑大人将案

件批发成都府双流县审问 。 双流县将白善洪族侄白 自会等提取到官 ， 因天色已 晚 ，暂时将

其收押在县衙官仓 。 杨枢令家人杨信进仓恐吓且收受白 自会银两 。 白 自会当夜缢死仓

内 。 白 自会妻子李氏状告分巡川西道 。 分巡川西道仍将案件批双流县审理 。 在双流县的

审理中 ，杨枢否认 自 己有吓诈白 自会的行为 ，结果 ，杨枢被判无罪 ，李氏则被定诬告罪 。 嘉

靖 ２８ 年 ，双流县将审理结果具招申详分守道 。 分守道官员指 出 白 自会有被威逼致死的嫌

疑 ，要求双流县重新审理 。 双流县重新审理 ，将杨信问拟
“

威逼人致死
”

罪 ，杨枢问拟
“

不应

事重
”

，从杨信名下 ，但是由杨枢出 埋葬银十两给李氏 。 审理结果具招申详分守道和分巡

道 ，
两道批允 。 杨枢等分别交纳诉讼费和赎罪银两之后 ，该县将杨枢送还布政司重新供

役 。 布政司对杨枢之前的情况并不了解 ， 因此要求双流县说明为何耽搁一年以才将杨枢

送布政司还役 。 嘉靖 ２９ 年 ，
双流县把杨枢案件的招 由抄写

一

份 ，呈送布政司周大人 。 周

大人看过之后批复如下 ：

“

白 自会之死明 出杨枢威逼 ，乃枢顾独得以义男信代乎 ？ 诡以 自

脱 ，
而犹请复役 。 是何心也 ？ 仰县仍具查前后卷案 ，从实招详 。

”

双流县没有认真对待这
一

批复 ，仍将之前的招由 申详布政司张大人 。 张大人批文如下 ：

“

看得 白 自会之死 ，明是杨枢

势托问官 ，枉法曲断 。 既责令以赔偿财物 ，
又吓之以 寻还逃奴 。 穷民畏苦 ，计出无聊 ，

遂尔

自尽。 其情节不特有亏行止而已 ，拟 以
“

威逼
”

犹属宽纵 ，而前后问官曲为辩脱 ， 皆 以杨信

当之 ，此岂义男之所能哉？ 虽经司道屡驳 ，皆不敢归重本犯 ，
而还役之拟牢不可破 ，则杨枢

之威力 ， 问官之畏懊不言具见 。 律法何在？ 仰府提吊人卷 ，从公从实明正枢罪 ，另頓详夺 。

慎勿迁就有力而屈抑无辜也 。

”

大意与之前周大人批复相同 ，但是语气更为严厉 ，而且将该

案件批发成都府重新审理 。 成都府受命之后 ，将杨枢等人以及相关案卷提解到官 ，

一并发

成都县审问 。 成都县审 出杨枢令杨信到仓恐吓取财之事 。 因此将杨枢引
“

恐吓人财物
”

律 ，将杨枢问徒罪 。 并将杨枢布政司吏役革除 。 成都县将审理结果报成都府 。 成都府核

实情况之后 ，具招申详布政司 。 文档 ２６ 即是成都府上报布政司 申详的招书 。

正统四年定
，

“

凡在外问完徒流死罪 ，备 申上司详审。 直隶听刑部 、 巡按御史 ； 各布政

① 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，第 ２ １ ４ －Ｍ 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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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史研 先第 十 Ａ辑

司听按察司并分司审录无异 ，徒流就便断遣 ，
死罪议拟奏闻 ，照例发审 。

”？这一规定强调徒

流死罪的详谳 ；在地方的详谳中 ，强调按察司和巡按御史的作用 。 而从上引 《 四川地方司

法档案》的 内容来看 ，首先 ，接受详谳的部门 ，并不局限在按察司及其分司 。 布政司在详漱

中担任重要角色 。
？ 上述徐张贤案 、杨枢案中 ，

布政司均参与了详谳 ，
并充分有效地影响了

案件的审理结果。 其二 ，洋谳的机构和程序呈现出多元的特征 。 接受词状且将词状批给

相关下级机构进行初审的衙门 ，要接受该初审衙门 申详的文书 ，对该案件进行审核 。 如果

涉案人在多个机构告状 ，接受 申详参与详谳的衙门也会相应地增加 。 在杨枢案中 ，分守川

西道和分巡川西道分别接受了双流县的 申详 ，对案件初审结果进行了复核 。 同样 ， 除了初

审衙门按照程序将审理结果 申详衙门之外 ，
详漱也可以直接由上司机构发起 。 比如上引

杨枢案中
，
布政司从杨枢复役时间过晚进行追查 ，对案件进行过问 ，

直接要求初审衙门 申

详 ，并因此对初审结果提供详细的批驳意见 。

此外
，
是否需要详谳 ，

不仅与涉及的罪情轻重有关
？

，
也与涉案人的身份有关 。 《 四川地

方司法档案 》文档 ７９ 中
，
四川重庆卫吏房典吏胡世明造官文书违限 ，

依照
“

公事应行及事

有期限而违者
，

一

日笞二十罪止
”

律 ，笞五十 。 有《大诘》减等 ，
笞四十 。 虽然罪在笞 ，

但是

胡世明为吏员 ，因此 ，

“

呈详允 日
，
纳赎还役

”

。

③ 即也需要报上一级衙门复核 ，才能落实审

判的结果 。

三 《 四 川地 方 司 法＃ 案》 与 明 史研究

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对于明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，尤其是对于明代赋役制度 、

明代地方衙门的吏 ， 以及明代中期四川地区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研究 。

文档 ９ １ 号
，
上报的是主犯为成都府司狱司候缺吏鄢乾的案例 。

④ 成都府彭县承担边 、

腹仓粮六千六百石 ， 每年按丁粮轮金六十二名解户征收和解送 。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
，
杜

山 、奚贵山等六十二家等轮当本年解户 。 解户到县 ， 由衙门书算人等填写各解户需要征收

和解送税粮数目 。 比如杜山征收本县县仓禄米二十五石 ， 奚贵山征收本县儒学仓米三百

六十石等 。 彭县吏房书算人陶成 、户房书算人陈佐趁机向 这六十二户每户索要七成色银

八钱 。 到嘉靖二十九年三月 ，奚贵山已经将他名下的粮米征收缴纳完毕 ，而杜山等人均未

完成征收解送 ，各有数量不同的拖欠 。 这年六月 ，巡按御史差委垫江胡知县到彭县查盘钱

①［ 明 ］李东 阳 、申 时行等 《明会典》卷
一

百七十七 ， 中华书局 ，
１ ９８９ 年 ，第 ９０２ 页 。

② 关于布政司在详谳中的作用 ，
可参见吴艳红 、姜永琳 《布政司与明代司法——以明代 〈 四川地方

司法档案 〉为中心的研究》 ， 《南京大学学报》２０１ ６ 年第 ４ 期 。

③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，第 ３ ３ １ 页 。

④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
，
第 ３６６－ ３７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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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 ，彭县书手陈佐等在胡知县手下听用 。 陈佐知悉胡知县要将杜山等定
“

侵欺
”

之罪 ，提前

告知杜山等人 ，有
“

你们欠粮数多 ，定有重罪 ，若你出得白银二两与我 ，替你方便
”

等语 。 杜

山不同意 ，而其余解户张冯刚等四人 ，则答应出银二两感谢陈佐 ，
要求陈佐打点安排 ，

将四

人并作
一

人问罪。 陈佐于是将张冯刚等四人合成
一

人 ， 假名江张本舟 ，与杜山各定拟
“

监

守 自盗仓粮
”

，杂犯死罪 ，准徒五年 ， 以谷七十二石赎免 。 杜山不平 ，告状成都府 。 成都府

准状 ，差刘景高到彭县提人 。 彭县快手刘本敷和王廷用等打探得消息 ，将刘景髙用酒肉女

人稳住 ，拖延提人时间 。 嘉靖二十九年十
一

月 ，成都府司狱司候缺吏鄢乾有假回家 ，
遇上

刘本敖 ，刘本敖与鄢乾为姑表亲戚 ，刘本敖遂将杜 山告状之事告诉鄢乾
，
并以七成色银三

两七钱交付鄢乾 ，托他打点 ，拖延成都府催提人犯的时间 。 鄢乾回到成都府 ，
和户房吏黄

德提到刘本敖托付之事 ，黄德劝他不要参与此事 ， 有
“

本府老爷法度甚严 ，
你年小不知利

害
，
快莫坏事

”

等语 。 这边杜山见成都府久不提人 ，再次到府告状 。 成都府再次催提人犯 。

彭县差本县快手刘兴二等拿提相关人犯 。 刘兴二又索要杜山酒食 ，而且先将杜山送县 ，再

去拘拿陈佐等人 。 陈佐等设下酒席 ，
凭高汝冲 、段 自成等人约定 ：杜山 自认诬告

，
而他们则

帮助杜山交纳赎罪银两 ，
以此私了此事 。 段 自成携带约定文书到县衙见到杜 山 ， 说明情

况 。 杜山无奈 ，听允 。 鄢乾在成都府 ，怕陈佐等到府之后说出真情 ，遂将收受刘本敖的三

两七钱 ，丢放在黄德公廨的桌子上 ， 被黄德家人黄春童发现追赶
，
丢落吏 巾

一条 。 黄春童

将银两和吏 巾
一

起送给黄德 ，黄德禀明蒋知府 ， 当下将鄢乾査出 。 这时 ， 陈佐 、 陶成、刘本

敖等人被拘送到府 ， 以前各项罪行遂逐一审出 。

． 这是案件的主线 。 此外 ，该文档还提到 ，嘉靖二十五年八月 ， 以丁、粮为标准 ，彭县将

刘选编佥为快手 ，刘本敖威胁刘选 ，
要揽当差事 ，

而刘选也愿意买闲 ，
于是

，
刘选以每月 饭

米三斗 、银三钱 ，让刘本敖顶替 。 同样 ，在县衙担任皂隶的王廷用 ，本应在衙门服役一年 ，

一年期满之后 ，

“

因在衙门惯熟 ，不行回家
”

，揽当严思安名下皂隶一名继续留用县衙 ；
这一

期限满后 ，又揽当朱玉名下阜隶
一

名继续充任 。 彭县主簿王仲杰 ，
不仅容留 陶成等人在衙

写字 ，生事害人 ，而且失于督查 ， 以至衙门多不法行为 。 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 ，杜朝敖诈讨

黄伏 白银二钱 ，
事犯王仲杰处 ，

王仲杰将杜朝敖问
“

不应
”

杖罪 ，折纳工价银六钱七分 ，差皂

隶刘俸押追 。 杜朝敖止将白银五钱四分交给刘俸 ，让其代替完纳 ，刘俸侵欺人己 ，王仲杰

失于觉察 ；
之后有刘廷伏和王礼争田粮 ，告至代理县事的王仲杰处 ，

王仲杰批刘本敖行拘

双方到堂 ，刘廷伏和王礼私 自 和息 ，将 白银三钱作为诉讼费交给刘本敖 ，刘本敖将白银侵

欺入 己 ，
王仲杰也未发觉

；最后 ，

一

干人等事发 ，牵连到王仲杰 ，
王仲杰这

一

彭县主簿 ，正九

品的官员 ，
于夜晚

“

二更时分 ，越本衙后墙脱走
”

。 这一案件头绪较多
，
最后定罪的案犯一

共 １８ 名 ，包括官员王仲杰 、吏员鄢乾 ，书算陈佐 、皂隶陶成 、刘景高等 ，百姓杜山等 ；无罪百

姓陈春等 １ ５ 人到堂作证 。

这
一

案件的主要部分与钱粮有关 ：彭县解户杜山等征收解送税粮
，
不能如期完成

，
彭

县衙门 的官吏 、书算 、杂役等趁机生事诈钱害人 。 这
一案件中提到成都府彭县当时应征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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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总额 ，每年解户的名额 。 从文档涉及的嘉靖二十八年十月 开始的这一年税粮征收解纳

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 ，可以看到当年部分解户及其所解各仓和所解粮数的情况 ，税粮征收

解送的部分手续和过程 ，衙门书算人在税粮征收解纳中的作用 ，朝廷对钱粮征收的查盘 ，

对征收钱粮违限违规等行为的惩治等等 。 对于了解明代中后期四川地区赋税徭役的征收

征解 ，具有重要的意义 。

这一司法文书的
“

问得
”

部分以鄢乾为招首 ，
即主犯 ，

可能与成都府审理此案 ，
而最先

卷人案件的是鄢乾这
一

事实有关 。 文档记录 ，鄢乾在事发当时 ， 即嘉靖二十九年 ，为彭县

司狱司 的候缺吏 ，年龄为十六岁 。 鄢乾于嘉靖二十￥年九月 ，奉例纳银十五两 ，成为彭县

司狱司 的候缺吏 。 推算起来 ，鄢乾当时才十二岁 。 有明
一

代 ，吏员选拔的方式大概有佥

充、罚充和告纳三种 。
？ 明前期 ，

佥充和罚充行用较多 。 所谓佥充 ，是以夫役的形式 ， 选拔

民间百姓合格者充当吏员 。 为保证吏员质量
，
要求身家无过 ，年三十以下 ，并且能识文断

字 、能写会算的男子充任 。 罚充则指包括生员 、举人、监生在 内的人员 ， 因为过错 ，被罚充

为吏员的情况 。 在吏员 出身中 占据比重不大 。 景泰以后 ， 国家渐开开纳事例 ，
百姓可 以通

过向朝廷交纳一定数量的财物银两的方式 ， 成为衙门 的吏员 。 这
一

选拔方式就是告纳 。

在明代中后期
，
吏员的选拔以告纳为主 。 通过告纳成为吏员 ，本来有一定的程序 ， 即经 由

巡按进行考试 ，
考试合格 ，

才能按缺依次参补 。 但是随着告纳行用的频繁 ，
靱廷对于告纳

的条件 ， 比如年龄也不再有限制 ，
而对吏员的考试也逐渐得不到保证。

？ 鄢乾在十二岁时

即告纳为吏候缺 ，可见当时告纳行用之泛滥 。

上述案件中 ，鄢乾作为候缺吏 ，似一直在衙门做事 ，通过他与同事黄德的交谈来看 ，对

于府内公务也有相当的了解 。 他甚至可以接受亲戚刘本敖的托付 ，认为可以通过黄德等

同事解决问题 。 案例 中提到的成都府户房吏员黄德 ，做事老成 ，鄢乾来行贿托 ， 黄德不仅

直接予以 回绝 ， 同时也警告这个年轻的同事 ，让他不要参与此事 。 事后 ，他仍不放心 ， 想将

此事禀告知府 ，又担心和鄢乾结下仇怨 ；但不行禀告 ，则又虑及以后事发 ，牵连及己 。 为了

使事情有个比较快的 了结 ， 以免节外生枝 ， 在发现成都府 已经差刘景高前去催提人犯之

后 ，黄德又
“

当写催票
一张 ，赴堂押发本县行催。

”
？

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中有相当部分的

案件涉及到布政司和各府州县的吏员 ，其中详细交代吏员 的出身和选拔 ，吏员承担的工

作
，吏员与官员 、百姓的关系等 。 历来对明代吏员的研究 ，多注重吏员 的选拔升迁 ，对于吏

员在地方衙门中 的具体作用 ，研究似有不足 ，对于吏员为害地方的指责和控诉 ， 因此也比

较笼统 。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 中包含的有关地方衙门吏员 的信息 ，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

应该可以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。

①和洪勇 ： 《 明代吏员 的选拔》 ， 《云南社会科学》 ２００ １ 年 ５ 期 。

② 同上 ， 第 ７７ 页 。

③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 ，第 ３７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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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《 川地方 司 法 ＃蚩 》 与明代 法 律史研免

明代的地方衙门 中 ，除了官 、吏之外 ，
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书算 ，帮助处理州县衙门 的文

书和会计事务 。 比如上述案件中提到 的陈佐、陶成等人 。 这些人在衙门时间长 ，对衙门事

务熟悉 ，
虽然不在朝廷的编制之内 ，在地方政务中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。 上述案件 中

的陶成
，
嘉靖二十二年 ，就进人彭县吏房成为书算 ，嘉靖二十六年 ，又投跟彭县屠主簿处写

字 。 屠主簿病故之后 ，陶成等又跟随新任主簿王仲杰 ， 在王仲杰处写字 。 同样 ， 陈佐也在

嘉靖二十四年就进人户房 ，成为书算 。 到嘉靖二十九年事发 ，均在县衙留用了五年以上。

陶成 、陈佐等作为书算人 ，在钱粮刑名等州县衙门最为核心的事务中 ，
地位重要 ：嘉靖二十

八年十月 ，征收本年份税粮 ，陶成 、陈佐负责填写各解户应解粮数 ；
杜山 、张冯刚等人不能

按期征收完纳 ，知县问罪之后 ， 由陈佐完成相关的司法文书 。 正是在这些文书 中 ，这些书

算人上下其手 ，诈骗银两使用 。

此外 ，明代州县衙门 中还有大量杂役的存在 。 杂役是指为州县衙门办理杂事的人员 ，

以劳役的形式存在 ，

一般从普通百姓中佥发征用 。 杂役人数多 ，

一

般的县有二三百人 ，大

县往往有千余人 ，甚至数千人。 包括主要落实缉捕 、传讯罪犯及证人 ；在公堂审问 中执行

刑讯的桌隶 、快手和民壮等 。
？ 比如上述案件中提到的刘本敖 、王廷用等 。 杂役地位本不

高 ，但是借助州县衙门的权威 ，生事害人的情况显然 比较常见 。 其能量之大 ，牵涉范围之

广 ，在上述鄢乾
一案中可以得到具体生动的反应 。

明代从明初 以来 ，朝廷对主文书算和杂役人等力加防范 ，甚至
一

度予 以严厉的打击 ，

但是这些人在州县政务中所起的作用似乎并没有 因此而降低 。 弘治 《 问刑条例》规定 ：各

处司府州县卫所等衙门主文书算 、快手、皂隶 、总 甲 、门禁 、库子人等 ， 久恋衙门 ，说事过钱 ，

把持官府 ，
飞诡税粮 ，

起灭词讼 ， 陷害 良善 ，及卖放强盗 ，诬执平民为从 ，事发
，
有显迹情重

者 ，旗军问发边卫 ， 民并军丁发附近 ，俱充军 。 情轻者 ，问罪 ，枷号一个月 。 对这一人群进

行重惩 。
？ 但是弘治十六年 ，吏科给事中徐昂上言 ，主张对地方州县衙门的主文书算进行

区别对待 。 其中久在衙门 、 果有确切证据有以下犯罪行为的 ，
比如说事过钱 、 把持官府 、飞

诡税粮 、起灭词讼及卖放强盗为从 ，

一律问拟充军 。 如果只是书写文案及无过故纵情弊

者 ，不能一概以充军这样的重刑进行惩治 。 法司会议 ，同意这样的处置 。 这是从法律上承

认了书算人在州县政务中的合法存在 。
？ 在上述的案件中 ， 陶成 、陈佐屡次勒索百姓钱财 ，

陈佐将四名犯罪人合为一名 问罪 ，事发之后 ，又屡屡阻止衙门 拘提 ，但是 ，在最后的惩治

中 ，只以
“

求索财物者计赃准不枉法论 ，
各一百二十贯 ，

无禄人减一等
”

律 ，杖一百徒三年 ；

同时
，
按照弘治 《问刑条例》上述规定 ，

作为情轻者 ，枷号一个月 发落 ；
刘本敖 、 王廷用等情

①柏桦 ： 《 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》 ，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３ 年 ，第 ８６

－

９３ 页 。

② ［ 明 ］ 白 昂等编 ：
弘治 《问刑条例》 ， 《皇明制书》卷十三 ， 第 ３５ １ 页 。

③ 《大明律疏附例所载续例附考及新例 》 ， 《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》乙编二册 ， 科学出 版社 １ ９９４

年 ，

３ １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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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严重 ，定发附近充军终身 。

如何描述和评估主文书算在明代地方事务 ，特别是刑名事务中 的作用 ？ 他们与清朝

的刑名幕友该做怎样的 比较？ 这是学界关注的重要 问题 ，
也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重要问

题。
① 明代《四川地方司法档案》提供的有关主文书算的具体材料 ，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的 回

答提供帮助 。

除以上讨论的钱粮 、吏 、衙门主文书算杂役等主要方面外 ，明代 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

还涉及了相当一部分数量的户婚田产案件 ，为 了解明代中期的地方社会 ，主要是四川地区

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具体的材料 。

总之
，
《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 》是比较难得的明代史料 ，和明代其他类型的文献 ，

其他地

区的档案配合使用
，
对于包括明代法制史在内 的明史研究 ，将会是有力的推进 。

［ 作者吴艳红 ，浙江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 ］

① 吴＿红《制度与 明代推 官的法律知识 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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